
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塔沙市监处罚【2024】34号

行政处罚当事

人基本情况

个

人

姓名（名称）

注册号

单

位

名称 沙湾县博尔通古乡阿合太通讯部

注册号 92654223MA77Q0LL3D

法定代表人（负

责人）姓名
娜孜古丽·呼那比

违法行为类型 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

行政处罚内容

（1）对当事人予以警告；

（2）对当事人处违法所得340元3倍1020元的

罚款；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二 0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



塔城地区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塔沙市监处罚〔2024〕34号

当事人：沙湾县博尔通古乡阿合太通讯部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654223MA77Q0LL3D

住所（住址）：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博尔通古乡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娜孜古丽·呼那比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******

联系电话：****** 其他联系方式： /

联系地址：沙湾市博尔通古乡博尔通古村34-2号

2024 年 3 月 4 日，沙湾市消费者协会接到投诉人陈先生电

话（电话号码******）投诉柳毛湾镇某联通营业厅在投诉人不知

情的情况下私自开通业务。2024 年 3 月 7 日，沙湾市消费者协

会将此投诉线索已送至沙湾市市监局执法大队，本局执法人员在

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调取了号码******的

综合业务受理单，发现该号码是于 2018 年 1 月 6 日开户的，于

2021 年 5 月 19 日在沙湾县博尔通古乡阿合太通讯部新增了：今

日头条定向流量 10G（含抖音）（立即生效）（新疆）业务，费

用 10 元/月。本局执法人员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对沙湾县博尔通

古乡阿合太通讯部进行检查，并在该通讯部办理业务的电脑上发

现：工号 dcMA25,受理员工达吾列提·哈里哈孜为号码******变

更业务的信息记录。达吾列提·哈里哈孜为娜孜古丽·呼那比的

丈夫。当事人涉嫌违反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第十二

条之规定，执法人员请示主管领导后，经局领导批准于 2024 年 3



月 13 日立案调查。

经查明：沙湾县博尔通古乡阿合太通讯部成立于 2014 年 4

月 30 日，负责人是娜孜古丽·呼那比，主要从事代办联通业务，

联通手机号开户，业务变更，话费代缴等业务。协议第四十三条

规定了（乙方）每年都会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塔城地区

分公司（甲方）签订业务代理协议，协议第四十三条规定了乙方

有义务保证其所办理的客户的真实性，即乙方所办理的客户使用

甲方的电信网络和产品是其真实意愿，且客户完全了解甲方向其

提供电信产品和服务的全部内容。违反该协议，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
娜孜古丽·呼那比使用其丈夫达吾列提·哈里哈孜的工号 dcMA2

5 在 2021 年 5 月 19 日为号码******变更了“今日头条定向流量

10G（含抖音）（立即生效）（新疆）业务”费用 10 元/月。娜

孜古丽·呼那比在为号码******变更业务时，没有消费者的签字

确认，也没有消费者同意办理业务的录音，擅自给消费者变更了

业务，截止 2024 年 2 月 16 日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

县分公司告知娜孜古丽·呼那比存在擅自开通流量包的行为时为

止，此项费用一共收取了 34 个月。违法所得 340 元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沙湾县博尔通古乡阿合太通讯部营业执照复印件，证明

当事人主体资格合法；

2、娜孜古丽·呼那比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当事人身份；

3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

件、授权委托书、《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

司负责人于营业执照不一致的情况说明》、王忻身份证复印件，

证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合



委托王忻作为此案的委托代理人。

4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

明 1 份，证明号码******在 2021 年 5 月 19 日开通的今日头条定

向流量 10G（含抖音）（立即生效）（新疆）业务由于时间久远，

无法查询到当时的通话记录和开通方式。

5、2024 年 3 月 12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沙湾县博尔通古乡

阿合太通讯部现场检查笔录 1 份，现场拍摄的照片 2 张，从沙湾

县博尔通古乡阿合太通讯部店内电脑上的中国联通 CBSS 支撑系

统页面提取的10张截图，证明当事人的经营情况和为号码******

办理业务变更的具体情况；

6、2024 年 3 月 12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

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忻做的询问笔录 1 份，证明

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和沙湾县博尔通古乡

阿合太通讯部的关系，以及在 2021 年办理联通业务变更时，可

以不使用用户短信校验就可以办理业务。

7、2024 年 3 月 14 日，沙湾市市监局对沙湾县博尔通古乡

阿合太通讯部负责人娜孜古丽·呼那比做的询问笔录 1 份，证明

当事人的经营情况和为手机号******变更联通业务的情况。

8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提供的 2017 年

10 月 11 日，为号码******办理业务的截图，证明号码******开

通时间以及当时开通的具体业务。

9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提供业务代理

协议复印件 1 件共计 25 页，合同编号 CU12-6543-2023-100088,

证明沙湾县博尔通古乡阿合太通讯部具有办理联通业务的资格

和能力。



以上证据由沙湾县博尔通古乡阿合太通讯部负责人娜孜古

丽·呼那比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受托人王

忻签名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盖章确认。

本局于2024年4月1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塔沙市监罚告〔2024〕

34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、

申辩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第十二

条：“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使用格式条款、通知、

声明、店堂告示等的，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

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，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，不得作

出含有下列内容的规定：（四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和

使用其提供的或者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，对不接

受其不合理条件的消费者拒绝提供相应商品或者服务，或者提高

收费标准；”的规定，属于以强制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商

品和服务。沙湾县博尔通古乡阿合太通讯部负责人娜孜古丽·呼

那比在为消费者办理通信业务时，没有取得消费者的同意，侵害

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虽然娜孜古丽·呼那比在得知此事后，为

投诉人的手机充值340元话费予以补偿，但是考虑到收费时间长

达34个月，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以从重程度予以处罚。

依据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第十五条：“经营者

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规定，其他法律、法规有规定的，

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执行；法律、法规未作规定的，由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单处或者并处警告，违法所得三倍以

下、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一万元

以下的罚款。” 之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

（1）对当事人予以警告；




